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學生畢業門檻規劃表      (111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學院 系所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指標 
畢業門檻分類(語言

能力及專業能力) 
檢定機制 課程與教學配合規劃 輔導措施 

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時間 

藥 

學 

暨 

健 

康 

學 

院 

護 

理 

系 

本系秉持校訓「力

學行仁」及系訓「真

善美」之精神，培育

具備專業實務能力

的護理人才。 

能傾聽並接納別人的想

法，瞭解他人的需求能展

現負責與互助合作之態度

/溝通表達能關心國際護

理專業現況與發展。 

語文 英文能力檢定單位 英文相關課程 未通過者，可選

修「英文檢定」初

級課程，其成績

合格者始得認列 

113.12.13修正通過 

111.05.02通過 

英文能力須通過英檢

初級 

具備與護理專業相關之基

礎醫學和臨床技能等知識

與技能；能認同專業展現

克盡職責之態度。 

專業能力 
1.取得BLS證書 

2.修習右列選修

課程且至少通

過三門 

內外科護理學綜論 

精神社區護理學綜論 

產兒科護理學綜論 

基本護理學實驗Ⅱ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Ⅱ 

輔導措施： 

1.提供專業教室

與器材練習 

2.安排專業老師

開設輔導班 

專業證照【基本急救

術(BLS)】 

備註：畢業門檻與配套措施說明： 

(1)英文能力須通過英檢初級，未通過者，可選修「英文檢定」初級課程，其成績合格者始得認列，請參考本校英文檢定課

程實施要點； 

(2)專業能力-由本規劃表規定之護理專業能力。 

  



 


